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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指引（试行）》简析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继发布《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发改财金规

[2016]2800 号）之后，于 2017 年 4 月 10 日正式发布了《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

信息登记指引（试行）》（发改办财金规[2017]571 号）（“《指引》”），对政府出

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登记管理流程进行了细化。 
 
《指引》施行后，结合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发布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

基金备案办法（试行）》（中基协发[2014]1 号）等规定，各级政府通过预算安排设立

的基金将可能同时符合相关规定中“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以及“私募投资基金”

的定义，需同时在发展和改革部门主办的全国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信用信息登记系

统（https://106.39.125.75/）（“登记系统”）以及证监部门主办的资产管理业务综合

管理平台（https://ambers.amac.org.cn）完成登记备案。 
 
我们对《指引》的主要内容进行了以下梳理，提请各位管理人注意按照规定及时完成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的登记工作： 
 
一、 何种基金须在登记系统完成登记 
 
1. 须在登记系统完成登记的基金包括：政府（含所属部门、直属机构）直接或委托

出资，主要投资于非公开交易企业股权的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以及政

府出资设立的综合性基金（母基金）。 
 
2. 采用母子基金模式运作，同时具备下列条件的，相关子基金具体投资信息可免于

登记： 
 

（一）母基金投资子基金的金额低于 1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 
（二）母基金投资子基金的金额在子基金规模中占比低于 5%； 
（三）母基金投资子基金的金额在母基金规模中占比低于 5%。 

 
符合豁免登记条件的子基金除具体投资信息外的其他信息仍需登记。 

 
二、 登记的期限 
 

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应在认缴协议签订后 20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管理人通过

登记系统填报。《指引》出台前签订认缴协议的基金，应于《指引》施行后 2 个

月内（即 2017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登记。 
 
三、 谁负责提交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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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金管理人应如实提交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登记所需的相关材料，保证所提供

的所有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 公司型基金自聘管理团队管理基金资产的，该基金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履行登记

手续。 
 
3. 采用母子基金模式运作的，统一由母基金管理人履行登记和变更手续，子基金直

接在其母基金登记和变更时填报有关信息，无需另行在登记系统上登记。母基金

可授权相关子基金管理人履行登记和变更手续。  
 
四、 登记流程 
 
1. 在登记系统填报信息。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管理人通过互联网访问登记系统

填报登记信息。 
 

登记信息包括基金信息、基金管理人信息、基金股东或合伙人信息、基金托管人

信息、投资信息等。需注意，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登记原则上实行穿透填报，

基金投资信息需穿透填报至被投项目有关情况；合伙人需填报至个人和公司法人。 
 
2. 向发展改革部门书面提交材料。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首次申请登记完成后 5

个工作日内，基金管理人应向发展改革部门书面提交下列材料（附光盘）： 
 

（一）基金设立相关批复文件； 
（二）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工商登记文件与营业执照（如适用）； 
（三）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 
（四）基金管理协议（如适用）； 
（五）基金托管协议（可延后补交）； 
（六）基金管理人的章程或合伙协议； 
（七）基金投资人向基金出资的资金证明文件； 
（八）基金管理人公开征选办法及确认文件（如适用）； 
（九）基金管理人信用信息登记承诺函； 

 
上述材料（一）至（八）项可提交加盖基金管理人公章的复印件，第（九）项应

提交原件。 
 
3. 发展改革部门进行材料齐备性核对及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  
 

1) 材料齐备性核对。发展改革部门收到书面材料后应进行材料齐备性核对。

登记材料齐备的，发展改革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在登记系统中予以确认，登

记系统自动生成相应的基金登记编码；登记材料不齐备的，发展改革部门通

过登记系统明确告知需补充的材料清单。 
 

2) 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发展改革部门于基金登记确认后 30 个工作日内完成

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通过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的基金，发展改革部门在登

记系统中予以确认；未通过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的基金，发展改革部门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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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系统出具整改意见告知书，抄告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并以适当方式向

社会公告。审查结果将以适当方式体现在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绩效评价和

信用评价中。 
 

3) 审查主体。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中央各部门及其直属机构政府出资设

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材料齐备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

门负责本级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政府出资设立的产业投资基金材料齐

备性和产业政策符合性审查。以下情况除外： 
 

（一）各级地方政府或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出资额 5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

币）及以上的，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负责材料齐备性和产业政策

符合性审查； 
（二）50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以下超过一定规模的县、市地方政府或

所属部门、直属机构出资，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材料齐备性和产

业政策符合性审查，具体规模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部

门确定。 
 
五、 基金运营中的信息更新 
 
1. 重大事项变更登记。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发生下列重大事项变

更的，基金管理人应于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登记系统提出变更登记申请，并向发

展改革部门书面提交变更材料（附光盘）： 
 

（一）基金设立相关批复文件发生变化； 
（二）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工商登记文件与营业执照发生变化（如适用）； 
（三）基金章程、合伙协议或基金协议发生变化； 
（四）基金管理协议发生变化（如适用）； 
（五）基金托管人或托管协议发生变化； 
（六）基金管理人的章程或合伙协议发生变化； 
（七）基金投资人发生变化； 
（八）基金和基金管理人发生分立或者合并； 
（九）基金和基金管理人依法解散、撤销、破产； 
（十）可能对基金持续运行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登记要素变化。 

 
2. 注销登记。已登记的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依法解散或清盘的，应及时告知发展

改革部门，发展改革部门应及时注销基金登记。 
 
3. 季度更新。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季度结束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登记系统更

新下列信息： 
 

（一）基金认缴规模和实缴规模； 
（二）设立、参股和退出子基金情况； 
（三）新增投资项目或已投项目进展情况； 
（四）投资项目退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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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投资金融产品情况。 
 
4. 年度更新。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 4 个月内，通过登记系统报送

投资运作情况，并提交基金及基金管理人年度财务报告、年度业务报告和托管报

告。其中，年度财务报告应当经注册会计师审计，能够准确反映登记的基金和基

金管理人资产负债和投资收益等情况；年度业务报告能够准确陈述登记的基金和

基金管理人历史沿革、组织管理架构、资本资产状况、经济社会贡献情况、投资

运作及典型投资案例等。 
 
六、 惩戒措施 

 

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填报相关信用信息数据或未按要求进行信

用信息更新的，发展改革部门将提醒改正；情节严重的，发展改革部门将会同有

关部门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并及时将有关情况抄告有关部门或地方政府。发展改

革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及基金管理人守信联合激励措

施。 
 
 

◇◇◇◇ 
 
本文作者为柯杰律师事务所刘夏艺和何雨婷。本文仅供一般性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不能代替法律意见，也无意

对讨论事项进行全面的研究。 


